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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5年 12 月，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南机场”）完成收

购海南美兰国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美兰空港”）50.19%股权并且取得控

制权。海南机场与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海南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因

此，美兰空港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法人。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售电公司管理办法》，公司作为海南

电力市场交易主体（售电企业），已在电力交易机构完成注册，具备开展海南电

力市场售电业务的条件，可代理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参与电力交易，并通过南方

区域统一电力交易平台完成交易。2025 年 3 月，公司与美兰空港签订海南省电

力市场零售合同，有效期截止 2026年 12 月 31日。2025年公司代理美兰空港发

生的购电金额约为 8,261.6 万元（未经审计），公司与美兰空港不直接发生结算

关系。根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海南省电力零售市场参与者发布的最新

监管要求，需对现有电力定价套餐进行调整，双方须重新签署供电协议。因此，

2026 年公司与关联方美兰空港签订海南省电力市场零售合同，由公司代理其在

南方区域统一电力交易平台参与向发电企业购买电量。公司与美兰空港不直接发

生结算关系，预计年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 

2、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简称“中石油海南销售”）为公司控股股东海

南控股的参股公司，与公司合资成立海南省发控石油有限公司，且公司董事长兼

任中石油海南销售董事，为公司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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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售电公司管理办法》，公司作为海南

电力市场交易主体（售电企业），已在电力交易机构完成注册，具备开展海南电

力市场售电业务的条件，可代理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参与电力交易，并通过南方

区域统一电力交易平台完成交易。2026 年公司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与中

石油海南销售签订海南省电力市场零售合同，由公司代理其在南方区域统一电力

交易平台参与向发电企业购买电量。公司与中石油海南销售不直接发生结算关

系，预计年交易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年 2月 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偶发

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峥嵘、陈祝

钟、刘春生回避表决。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卢卫东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一百零二条：“挂

牌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成交金额（除提供担保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以上且超过 3000 万元的交易，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上的

交易，应当提交股东会审议。”根据《公司章程》第六十条：“公司下列关联交易

行为，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成交金额（除提供担保外）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以上且超过 3000万元的交易，或者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上的交易。”本次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000万元，

成交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因此，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即可，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海南美兰国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美兰区美兰机场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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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兰机场综合楼 

注册资本：47,321.3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民用机场运营；公共航空运输；建设工程施工；

民用航空油料储运及加注（含抽取）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生产；烟草制品零售；

酒类经营；食品销售；医疗服务；货物进出口（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住房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航

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办公用品销售；水产品零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文具用品零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音响

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物业管理；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文化场馆管理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旅客票务代理；游乐园服务；停车场服务；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洗车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运输货物

打包服务；礼品花卉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运营（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 

法定代表人：王宏 

控股股东：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与公司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秀英区长安路 4号阳光广场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安路 4号阳光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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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60,000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成品油零售；烟

草制品零售；燃气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检验

检测服务；出版物零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免税商品销售；

药品零售；酒类经营；货物进出口；电子烟零售（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机动车充电销售；润滑油销售；环境保护监测；计量技术服务；

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家用电器销售；办公设备耗材

销售；销售代理；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

品零售；肥料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零售；

化妆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礼品花卉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珠宝首

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动漫及游艺用

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票务代理服务；消防器材

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车销售；汽车销售；

洗车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

（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 

法定代表人：韩钊 

控股股东：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兼任中石油海南销售董事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根据海南省发改委文件（琼发改运行〔2025〕1299 号）文件要求，零售市

场交易套餐模式统一为“90%固定价格+10%市场联动”。固定价格为双方协商，属

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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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

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美兰空港、中石油海南销售用电需求，作为用户代理参加海南省电

力市场化交易，用电价格根据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电价执行，结算方式不变，仍由

电网企业代收、代付电力市场化交易相关费用，公司与美兰空港、中石油海南销

售不直接发生结算关系。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结算事宜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乙方通过交易中心组织的市场化交易为甲方采购零

售服务期限内合同电量，并由交易中心按照双方在零售交易平台固化的合同备案

信息、《海南电力市场零售交易实施细则》和省内年度交易安排等相关政策执行

规定进行结算。 

2.甲方市场化电费=零售套餐电费+峰谷浮动电费（若有）+其他费用（若有）。 

（1）零售套餐电费结算。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固定价格+市场联动套餐确定

零售套餐电费。甲方实际用电量的 10％按照市场联动价格结算，剩余用电量按

照固定价格计算。 

其中：固定价格电费=甲方当月实际用电量×（1-合同约定的电量比例）×

当月合同约定的固定价格。 

市场联动电费=甲方当月实际用电量×合同约定的电量比例×合同约定的市

场联动价格。 

（2）峰谷浮动电费结算。甲方名下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计量点按照

实际峰谷分时段电量与峰谷浮动价格机制开展结算，后续如有调整，按最新政策

及规定执行。 

（3）其他费用结算。其他费用包括绿证价格费用、电力需求响应费用以及

市场分摊分享费用，本合同仅约定绿证价格费用结算，电力需求响应费用结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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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省能源主管部门印发的电力需求响应实施方案执行，市场分摊分享费用按照省

内年度交易安排等相关政策执行。 

（二）合同变更和解除 

1.本合同的任何修改、补充、变更或解除须由双方签订补充变更/解除协议。 

2.因国家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机构出台有关规定、

规则或经协商一致，双方变更本合同。 

3.一方发生下列事件，则对方有权在发出解除通知后解除本合同： 

（1）一方被申请破产、清算或被吊销营业执照； 

（2）一方被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对其他领域失信行为做出处

理，被纳入涉电力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或诚信状况重点关注名单的； 

（3）海南电力市场主体被政府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认定的不适于继续参与

电力市场化交易的。 

4.满足解除合同条件的（含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合同。 

5.双方不得擅自终止、解除本合同。如果因一方原因导致合同解除，则该方

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于2025年3月与美兰空港签署了相关的电力交易合同，有效期截止2026

年 12月 31日。根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海南省电力零售市场参与者发

布的最新监管要求，需对现有电力定价套餐进行调整，双方须重新签署供电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关联交易管理，依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对公司关联交易进

行合法、合规管理。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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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海南电力市场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零售交易合同》 

 

 

 

 

 

海南海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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